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情况公示表

	整改任务
	任务编号
	整改方案第四项

	
	问题概述
	金盏乡北马房村工业大院内存在3家木材加工企业粉尘未收集；皮村存在3家门窗加工和1家非正规洗衣企业无污染防治措施；东苇路两侧存在多家汽修企业喷烤漆废气直排等。

	责任单位
	朝阳区金盏乡人民政府

	整改目标
	加强属地监管，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建立对违法排污行为的协作联动工作机制，实施动态台账管理，加大巡查检查力度，通过业态升级，淘汰落后产能。

	整改措施
	2022年9月已对辖区内18家无证无照机动车维修企业全部取缔，关停6家异地经营商户，约谈12家存在问题单位，责令其立即整改。吹哨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第五执法大队、区市场监管局、区生态环境局联合对辖区机动车维修企业开展联合检查，责令限期整改5家，处罚2家。
2023年3月-5月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第五执法大队进驻金盏，联合金盏乡城乡建设办公室、平安建设办公室、金盏乡综合行政执法队、金盏乡市场监督管理所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专项整治。金盏乡未备案商户96家，截至目前，针对96家未备案商户，专班通过多次入户宣传政策法规完成备案19家，通过联合执法清退25家，向相关部门移交29家，立案处罚6家，责改复核未到期2家，16家不再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
2023年10月18日，金盏乡人民政府、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第五执法大队、区生态环境局、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朝阳运输管理分局在金盏乡北马房村委会召开现场工作推进会。
2023年10月20日，金盏乡人民政府、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第五执法大队、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朝阳运输管理分局、金盏乡市场监督管理所对东苇路两侧机动车维修企业开展联合检查，由金盏乡市场监督管理所对现存无照经营机动车维修企业开具《责令改正通知书》。
2023年10月24日，金盏乡人民政府、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第五执法大队、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朝阳运输管理分局、朝阳区生态环境局、金盏乡综合行政执法队对东苇路两侧机动车维修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整改主要工作
及成效
	[bookmark: _GoBack]目前，金盏乡北马房村工业大院内存在3家木材加工企业已拆除；皮村存在3家门窗加工已清退，1家非正规洗衣企业已拆除；东苇路两侧机动车维修企业喷烤漆废气直排问题已得到有效治理。

	整改时间
	2022年9月至2023年11月

	社会监督联系人
及电话
	

           彭玉龙    010-84332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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